 附件6
部门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实施过程评价          (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四上企业”报表人员工作补助及入规奖                                  
       项目单位：   新余市渝水区统计局                                    
       主管部门：   新余市渝水区统计局                                  

       评价时间：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组织方式：□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

       评价机构：□第三方机构   □专家组   (项目单位评价组
         评价单位（盖章）：新余市渝水区统计局
           上报时间：2023年2月27日
部门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背景及绩效目标

 按照区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优化我区营商环境，引导培植重点企业，提升渝水经济实力，不断促进我区经济水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而做好统计工作，根据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2021年渝水区推进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渝府办字【2021】24号）文件精神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渝府办字【2022】61号的批复事项，我局承担“四上”企业（工业、贸易业、服务业、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中的年度新入规服务业企业兑现奖励金及其企业统计人员报表补助的发放。通过奖励新入规企业和发放企业统计人员报表补助，推动了我区服务业企业的做大做强，充分调动了全区服务业统计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区服务业又好又快地高质量发展，2022年全区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2021年增长14.85%，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预算资金规模、来源及使用情况

1、预算资金规模和来源

    该项目资金依据渝府办字【2021】24号文件预算192.64万元，其中工业报表人员补助36.04万，建筑业21报表补助8.88万，22年报表补助8.88万，企业入规奖20万，房地产报表补助8.4万，服务业报表人员补助24.44万，培训费1万，共计预算金额192.64万。项目预算由本单位报经区财政局批准同意。

2、项目预算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于2022年12月31日前全部拨付到企业和统计报表人民银行账户上。

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本单位是实施项目的预算和管理单位，区财政局局是该项目负责项目预算批复与资金核拨，具体经办为局内设的财务室。

     项目资金发放前进行核实无误后，按照“三重一大”要求，由分管领导提出议题，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企业开具收款凭证，附银行账号和统计人民银行账号，再由局财务上拨付发放，资金使用率和项目完成率均为100%。

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

     项目经费绩效评价依据《区级预算部门开展特定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简易程序》（以下简称《简易程序》） 开展自我检查和评估，旨在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提升自身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评价数据来源为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发生情况，收集和整理项目绩效信息，评价依据充分、真实、有效。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本单位根据《简易程序》所附《“四上企业”报表人员工作补贴及入规奖项目支出绩效简易程序评价表》中列示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规则逐项打分，并汇总形成项目评价结果，自评绩效等级为优，分值为100分。详见《绩效简易程序评价表》（附件）。

主要绩效及分析

主要绩效

   2022年全区“四上”企业入规奖励及其企业统计人员报表补助项目当年实际执行金额为192.6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具体分析

（1）项目设立规范性
该指标反映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与本单位职责密切相关，符合单位年度目标和年度计划，经渝水区十届人民政府第 11 次区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故项目设立的规范性得满分。

（2）绩效项目合理性

2022年5月16日，本单位随同项目预算报送绩效目标。预算编制细化、量化，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适；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设定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匹配。故绩效目标合理性得满分。

（3）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该项目资金拨付方式区本级财政拨付，预算执行进度合理，预算执行率100%。资金的拨付拥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和资金使用规定的用途，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等规定，保障项目资金使用安全和规范。故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得满分。

（4）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该项目预算按照渝府办字【2021】24号文件执行和实际核实后确定的。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依照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及渝水区财政局资金管理规定执行，保障项目资金使用安全和规范，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抽查该项目会计凭证，财务记账准确及时，附件内容完整齐全，支出内容符合预算批准的资金用途，财务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满分。

（5）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为了加强项目管理，该项目的实施按照区财政局管理制度和本单位《财政票据管理内部操作规程》等规定，从资金预算、申报、批复等支付审批等方面做到实施完整，做到预算、批复、支付、记账全过程合规。故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得满分。

（6）实际完成率（产出数量）

该指标反映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补助“四上企业”报表人员数量及入规奖企业的数量实际完成为100%。故实际完成率（产出数量）得满分。

（7）完成及时率（产出时效）

      该指标反映项目实际完成时限与项目计划完成时限的比例， 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企业入规奖励金和统计人员报表补助发放及时率=100%。故完成及时率（产出时效）得满分。
（8）质量达标率（产出质量）

该指标反映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状况。补助企业资格符合率（%）=100%。故质量达标率（产出质量）得满分。

（9）效果达标率
 该指标反映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项目设立时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的效果（含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共计 20 分，满意度指标为10分，如无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求的，则社会效益分值为 20 分）。该项目经检查达到了预期效果，促进了“四上”企业的发展和及时统计与数据质量的提高，效果达标率100%。受补助企业满意度 （%）≥97%。

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认真审核企业符合入规资格的条件，和审核统计人员报表的质量，确保符合入规奖励的企业发放及时和统计人员报表补贴发放及时性，进一步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报表质量，报表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于业务不熟的报表人员，要加大培训和业务工作指导，通过加大组织培训来提高报表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
部门评价表

	项目名称：
	“四上企业”报表人员工作补贴及入规奖

	主管部门
	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区统计局

	项目负责人
	徐俊
	联系电话
	0790-6227608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192.64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192.64
	实际使用情况（万元）
	192.64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192.64
	市县财政
	192.64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40
	项目立项
	5
	立项依据充分性
	2.5
	2.5

	
	
	
	
	立项程序规范性
	2.5
	2.5

	
	
	绩效目标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2.5
	2.5

	
	
	
	
	绩效指标明确性
	2.5
	2.5

	
	
	资金投入
	5
	预算编制科学性
	2.5
	2.5

	
	
	
	
	资金分配合理性
	2.5
	2.5

	过程
	
	资金管理
	5
	资金到位率
	2.5
	2.5

	
	
	
	
	预算执行率
	2.5
	2.5

	
	
	资金管理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10

	
	
	组织实施　
	10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5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5

	产出
	60
	产出数量
	10
	实际完成率
	10
	10

	
	
	产出质量
	10
	质量达标率
	10
	10

	
	
	产出时效
	10
	完成及时性
	10
	10

	
	
	产出成本
	10
	成本控制率
	10
	10

	
	
	社会效益
	10
	实施效益
	10
	10

	
	
	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

	总分
	100
	
	100
	
	100
	100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       差□

	
	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注：指标可参考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中附件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置。
